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餘款繳庫簽辦單     
	計畫項目及子目代號
	
	經費來源
	

	核撥數
	          元
	實 支 數
	          元

	繳庫金額
	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	繳庫科目
	□1.「屬賸餘款2萬元以下無須繳回者」:先留存本校，俟年底再依教育局規定辦理。
□2.「屬賸餘款10萬元(含)以下須繳回者」:以基金專戶繳款書(詳列子目代號)繳入「教育局-雜項收入」，並於繳庫後由計畫承辦單位函送繳款書影本至教育局。
□3.「屬賸餘款超過10萬元須繳回者」:由計畫承辦單位先函知教育局，並於公文敘明預算科目、支出用途摘要、計畫執行情形、原補助金額、賸餘款金額等，隨文檢附原計畫核准公文影本及收支結算表，俟局端函覆支出收回書編號後辦理繳回。
□4.其他:非以上情形，依據計畫核准文，繳庫方式如下：

	備 註
	請檢附原核定公文及相關文件、收支結算表
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會計單位
	機關首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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